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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有關收購目標公司51%已發行股本的須予披露交易

茲提述泛亞環保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七月十日的公告（「該
公告」）及二零二零年一月九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收購碼尚充（香港）有限公司51%
已發行股本。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
義。

董事會謹此宣佈，經友好討論並仔細考慮收購事項的所有情況後，本公司、賣方
及目標公司決定不進行收購事項。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二日，本公司、賣方及
目標公司訂立終止契據（「終止契據」），據此，訂約方一致同意終止買賣協議及日
期為二零二零年一月九日的補充協議（「補充協議」），自終止契據日期起生效，並
且一致同意相互解除及免除其各自於買賣協議及補充協議項下的義務與責任。訂
約方概不得就買賣協議及補充協議向另一方提出任何申索。

董事會認為，終止買賣協議及補充協議將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經營造成任
何重大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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